


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阜康巿和顺嘉园小区 1幢 - 1层 0 1号、 2 

幢- 1层 0 1号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 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， 

裁定如下： 

拍卖被执行人阜康巿康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阜 

康巿和顺嘉园小区 1幢- 1层 0 1号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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